昭通市　　支取申请书

昭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昭阳区办事处：

我单位               同志于         年   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该同志自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起缴存住房公积金，已缴存到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，现申请将            同志自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起至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止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本息余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并销户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特此申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意见

申请支取人：签名

        年  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昭通市　　　职工购房支取住房公积金申请表

支取单位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购房时间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

支取人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购本单位或对方单位住房                

对方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方单位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支取人公积金已缴存到           年       月，申请支取到          年      月止公积金余额。

	职工购房申请支取住房公积金情况
	支取人
	对方

	1、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余额
	
	

	2、职工申请支取公积金金额
	
	


	3、夫妻双方申请支取住房公积金合计数
	
	

	4、职工购房房款总价
	
	

	支取单位意见：

     购房时间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
     房款总价                   元
	支取单位意见：

     购房时间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
     房款总价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
填表说明：

1、购房支取金额以购房时间的前一月公积金余额为购房支取数。
2、本表由支取人填写，申请支取金额以整佰元为单位（即拾元、角、分位的余额不支取，继续存储）。

3、如果支取人属购买本单位住房，则由支取单位签章（不需对方单位签章）：如果支取人属购买对方单位住房，则由支取单位签章后还需对方单位签章，由支取单位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。

4、本表第三栏支取金额合计数必须小于或等于第四栏房款总价。

昭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调离昭通市

辖区住房公积金转移提取通知书

提取地点：             序号：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

	基本情况
	姓  名
	
	调出单位
	
	缴存截止时间
	

	
	个人帐号
	
	公积金余额
	

	
	调入单位
	
	实际转移提取金额
	

	调出单位意见
	   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 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个人转移提取承诺
	本人因工作变动，按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余额后，负责缴交给调入单位，并存入新开立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。如果造成任何不良后果，一切法律责任自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房公积金转移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中   心   意见
	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二份，转移提取人持一份交调入单位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保存一份。
昭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住房公积金封存登记基本情况一览表

封存地点：            序号：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

	被封存人姓名
	
	个人公积金账号
	

	封存金额
	
	被封存人原单位
	

	封存时间
	
	被封存人年龄
	

	详细封存原因：

         （附证明材料   份）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日

	被封存人单位意见：

  时间：    年     月   日
	被封存人意见：

  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日

	封存结果：

       （附证明材料   份）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、住房公积金封存期间，按国家规定的利率计息，如遇人民银行利率调整，按规定的利率计息，不另行通知。

    2、此封存表一式五份，被封存人、被封存人单位、公积金中心、封存地办事处、受委托银行各一份。
